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丹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文舫、总会计师董建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董燚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61,515,389.96 50,536,192.99 2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62,357.87 -32,580,916.86 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6,069,218.26 -33,461,571.39 2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102,409.24 -7,387,479.04 26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2 -0.27 1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2 -0.27 1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65 -6.33 1.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元）

1,681,593,363.56 1,671,953,392.40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8,177,147.10 576,383,348.80 -6.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6,014.53

主要是梵净山观光车公司报告期

收到财政燃油补贴

18

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0.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873.69

合计

206,860.39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95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8 18,097,958 0

质押

16,300,000

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发展

总公司

国有法人

14.64 17,563,305 0

质押

6,986,861

中国工商银

行

-

汇添富价

值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83 5,800,000 0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其他

3.39 4,069,892 0

中国工商银

行

－

汇添富优

势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 3,843,462 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国投瑞银

景气行业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92 3,500,000 0

武汉恒健通科

技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 3,324,750 0

质押

3,32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2.58 3,100,859 0

张潇文 境内自然人

1.97 2,358,700 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1.67 2,003,15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97,958

人民币普通股

18,097,958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17,563,305

人民币普通股

17,563,305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

4,069,892

人民币普通股

4,069,892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843,462

人民币普通股

3,843,46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武汉恒健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324,750

人民币普通股

3,324,75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3,100,859

人民币普通股

3,100,859

张潇文

2,35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8,700

张宇

2,003,151

人民币普通股

2,003,1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罗德

胜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合计持有本公司

15.75%

的股份。

2.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张潇文将所持公司股份

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0.42%

，转

入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股东张

宇将所持公司股份

2,003,151

股，占公司总股份

1.67%

，转入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报告期末 年初

报告期末比年初

增减（

%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27,695,535.48 10,313,017.34 168.55

主要是报告期克旗三特旅业公司预付资

产收购款

1,000

万元；海南索道公司预付工

程款

438

万元； 崇阳隽水河公司预付工程

款

332

万元。

短期借款

374,410,000.00 288,000,000.00 30.00

公司报告期借款增加。

应付账款

3,523,559.39 1,586,385.59 122.11

主要是克旗三特旅业公司报告期增加往

来款

228

万元。

预收款项

19,266,324.92 6,822,221.30 182.41

主要是报告期预收塔岭旅业公司股权转

让款

1,200

万元。

应交税费

5,267,836.16 7,903,346.31 -33.35

主要是华山索道公司报告期缴纳税费所

致。

应付利息

2,172,993.84 1,270,639.89 71.0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增加借款利息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 变动原因

营业税 金及

附加

3,177,194.86 2,429,369.33 30.78

主要是报告期神农架物业公司增加

46

万

元、海南索道公司增加

29

万元、海南猴岛

公园增加

13

万元、梵净山旅业公司增加

18

万元。

资产减 值损

失

3,948,922.11 -211,653.56 1,965.75

主要是汉金堂公司自

2013

年

11

月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后，报告期增加对其计提的

坏账准备

318

万元，另外海南索道公司、千

岛湖索道公司、华山宾馆报告期分别增加

坏账准备

28

万元、

32

万元、

11

万元。

投资收益

-806,390.04 -160,132.98 -403.58

主要是报告期按权益法核算确认参股公

司柴埠溪公司投资损失

126

万元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6,422.48 152,520.99 94.35

主要是报告期梵净山观光车公司收到财

政

18

万元燃油补贴。

营业外支出

80,407.95 434,994.46 -81.52

主要是上年同期贵州太平河公司有捐赠

支出

30

万元。

所得税费用

4,715,823.35 3,577,651.12 31.81

主要是海南索道公司、海南猴岛公园报告

期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少数股 东损

益

-3,611,190.38 -269,919.49 -1,237.88

主要是子公司武汉三特旅业投资有限公

司（原“三特置业公司”）引入投资人，报告

期比上年同期增加少数股东权益分担亏

损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6,421,467.32 119,945.49 5,253.65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到塔岭旅业公司往来

款

600

万元所致。

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1,364,042.05 16,710,935.29 -32.00

主要是华山索道公司上年同期支付了

700

万元资源补偿费。

支付的各项

税费

6,822,184.03 4,207,532.53 62.14

主要是华山索道公司同比增加

95

万元 （预

缴了下期部分税费）、海南索道公司同比增

加

180

万元所致。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102,409.24 -7,387,479.04 263.8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实现的现金、

收到与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

致。

取得投资收

益收到的现

金

800,735.39 165,011.75 385.26

克旗三特旅业公司报告期收到托管经营收

益。

处置子公司

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12,000,000.00 4,900,000.00 144.90

报告期公司收到塔岭旅业公司股权转让款

1,200

万元所致。

收到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155,000.00 -- --

主要是报告期崇阳隽水河公司收到工程项

目财政补贴

110

万元。

投资支付的

现金

67,629,700.00 3,000,000.00 2,154.3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购崇阳隽水河公司少

数股东权益所致。

取得子公司

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10,000,000.00 -- --

报告期公司向参股公司武汉市木兰生态置

业有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9,888,895.92 -51,570,751.37 -132.47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

益及向参股公司实缴注册资本所致。

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

65,500,000.00 116,500,000.00 -43.78

报告期公司归还银行借款同比减少。

子公司支付

给少数股东

的股利、利润

231,518.34 112,300.08 106.11

主要是子公司千岛湖黄山尖公司报告期支

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增加。

支付其他与

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 50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公司支付了财务顾问费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6,998,215.67 46,388,012.54 66.00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归还银行借款同比减少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3年12月1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2,957.33�万元的价格向自然人周璇转让所持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30%的股权。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已收到合同约定的一期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尚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2、2013年12月1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参股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

的议案》。同意出资2,800万元参股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享有其48.28%的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支付1,

000万元增资款，尚未办理工商变更。

3、2013年12月19日，公司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团风县大崎山旅游综合项目开发合同书》。项

目公司“团风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3月3日设立，完成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本300万元。

4、2014年1月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6,268.76万元回购湖北楚安经贸有限公司所持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45%的股权。截至报告期末，股

权过户手续已完成。

5、2014年1月22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及相关事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该方案尚需提交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目前公司正在努力推进该事项进

展。

6、2014年1月24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西拉沐沦漂流项目相关资产的议

案》， 同意内蒙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以1,790万元的价格收购西拉沐沦漂流项目相关资产。 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已按协议支付1,000万元收购款。

7、2014年3月2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子公司武汉三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特投资” ）向银行申请人民币5,500万元借款，并由公司

子公司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崇阳三特隽水河生态农庄开发有限公司以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为上述

借款提供担保。同意三特投资以持有的海南浪漫天缘海上旅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截至报

告期末，该项贷款尚未实现。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武汉高科国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除向三特索道、汉江索道及磨山索道投资

之外，没有向其他与三特索道经营范围相

同的企业投资， 亦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参与或进行与三特索道生产、经营相竞争

的任何活动。

2007

年

08

月

17

日

正常履行

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发展总公

司

正常履行

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将不会投资任何与三特索道的生

产、 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

业，并将持续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未来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三

特索道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2014

年

01

月

05

日

正常履行

艾路明

本人将不会投资任何与三特索道的生产、

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并

将持续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三特索道

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正常履行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 履行

的具体原 因

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无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3,300

至

-2,30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363.9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海南猴岛景区外部道路改造完成，经营业绩将有较大幅度增长。

2

、千岛湖索道公司的梅峰索道“五一”营运后，其业绩将出现恢

复性增长。

3

、华山索道公司受二索分流影响，其影响程度存在不确定性，对

公司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4-7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1日以传真、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

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4月23日在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483号1号楼公司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丹军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关于补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补选叶宏森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董事会接受叶宏森递交《关于辞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报告》；

叶宏森先生因工作需要，于2014年4月23日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同时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董事会接受叶宏森先生的辞呈，并对其任职董秘十多年来表现的职业风范、敬业精神表示敬意。

四、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王栎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总经济师的议案》；

1、聘任董建新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刘丹文为公司副总裁；

关联董事刘丹军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王栎栎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韩文杰为公司总经济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聘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六、 审议《关于任免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孟妍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同时免去蔡璇原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另有任

用。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说明》。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

八、 审议《关于制订<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

规划》。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说明》。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说明》。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关于制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十二、审议《关于修订<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薪酬管理制度>的说明》。

十三、审议《关于调整子公司股权结构的议案》；

华阴三特华山宾馆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华山宾馆” ），公司直接持有其95.83%的股权，子公司陕西

华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山索道” ）持有其4.17%的股权。

为了便于公司对华山旅游业务的区域性管理，实现华山索道、华山宾馆的一体化经营，统一品牌建设，统一营销

宣传，发挥综合旅游的协同效应，公司拟对华山宾馆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由华山索道直接控股华山宾馆。

公司将所持华山宾馆46.83%的股权转让给华山索道，使其持有华山宾馆51%的股权。转让价格以华山宾馆2013年

度净资产5,037万元为依据，确定46.83%的股权转让价格为2,359万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14:30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制订<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修订公司章程、制订股东回报规划事项及修订

《薪酬管理制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今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新任副总裁、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个人简历见附件。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25日

附件

董建新个人简历

董建新，男，1967年9月出生。

一、教育经历

1986年9月至1990年7月，西安公路学院财经系财务会计专业，工学学士学位。

2001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9年10月获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

二、工作经历

1990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至武汉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从事财务会计工作。

1991年3月应聘至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特索道” ）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先后任主管会

计、计划财务总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总部总经理、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现兼任珠海景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武汉

创时新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海南陵水猴岛旅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武汉市木兰生态置业有限公司执行监事。

三、任职说明

本人与三特索道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持有三特索道股份19,345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刘丹文个人简历

刘丹文，男，1962年11月出生。

一、教育经历

1983年7月至1985年6月，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

2001年7月至2004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

二、工作经历

1980年12月至1985年8月在武汉仪表工业公司工作。

1985年9月至1989年10月在湖北省经济信息报编辑工作。

1989年10月至1993年3月在深圳新元实业有限公司工作。

1993年至今在三特索道工作：

1993至1995任海南塔岭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5年7月至1998年11月在三特索道企业发展总部工作；

1998年12月至2002年2月任广州白云山三特滑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年2月至今任庐山三叠泉缆车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3年3月至今任庐山三叠泉缆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

2003年4月任庐山东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004年3月至2013年5月任三特索道总裁助理；

2010年1月至今任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0年5月至2013年6月任武汉三特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2年3月至今任珠海景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3年4月至今任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2年6月至今任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2年6月至2014年3月任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3年8月至今任三特索道旅游物业管理中心总经理。

现兼任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贵州江口三特太平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武汉三

特旅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三、任职说明

本人与三特索道的董事长刘丹军为兄弟关系；与三特索道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三特索道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栎栎个人简历

王栎栎，男，1982年8月出生。

一、教育经历

2000年9月至2004年7月，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行政管理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6年10月至2012年2月，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政治学和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

2013年9月获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2014年4月获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二、工作经历

2004年8月至2006年2月任职于广东电视台总编室。

2012年3月至2013年10月任职于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

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任三特索道董事会秘书处主任。

三、任职说明

本人与三特索道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三特索道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韩文杰个人简历

韩文杰，男，1967年3月出生。

一、教育经历：

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西南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

1998年12月至2001年11月，武汉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

2007年至今，武汉理工大学经管学院管理工程博士（在读）。

二、工作经历

1989年7月至1996年6月在武汉大江高技术应用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微机室助理工程师，仪器仪表工业部经理、总

经理。

1996年6月至2006年12月在三特索道工作，先后任企业发展总部总经理助理、企业发展总部总经理、三特索道副总

经济师、总经济师（时为非高管职务）。

2006年12月至2010年6月在武汉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任执行总经理，兼任武汉龟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武汉市海外旅游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武汉东湖磨山索道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在湖北荆楚风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兼任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11年11月至2013年4月在内蒙古克旗三特旅业公司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013年4月至今任三特索道总裁助理、景区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兼任团风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

三、任职说明

本人与三特索道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三特索道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4-8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4月23日在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483号1号楼

八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长赵家新主持。本次监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核通过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4-10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5月12日———2014年5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4年5月13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

12日15:00———2014年5月13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483号1号楼公司八楼会议室。

6、 召开方式： 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其首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4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资格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

2、审议《关于制订<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3、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4年4月2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说明》、《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说明》和《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说明》。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需提前履行相应的登记手续。

（一）会议登记所需材料：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传真

及信函应在2014年5月12日17:00前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来信请于信封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483号1号楼906室；

（三）登记时间：2014年5月12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59

2、投票简称：三特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5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三特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

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

100

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议案

2

《关于制订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2.00

议案

3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3.00

议案

4

《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4.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表决结果以首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

先对议案1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为：议案1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议案1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为：全部议案均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12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4年5月13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

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首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孟妍

联系电话：027—87341810

传真：027—87341811

通讯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483号1号楼董事会秘书处

邮编：430072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25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2

《关于制订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3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4

《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方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

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志投票表决。

附件二：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4-1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4月23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叶宏森递交的《关于辞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报告》。因工作需

要，叶宏森自愿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并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董事会接受叶宏森先生的辞呈，并对其任职董秘十多年来表现的职业风范、敬业精神表示敬意。

201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任

免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王栎栎为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聘任孟妍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栎栎 孟妍

办公电话

027-87341810 027-87341810

办公传真

027-87341811 027-87341811

电子邮箱

sante002159@126.com sante002159@126.com

特此公告。

王栎栎个人简历见今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孟妍个人简

历附后。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5日

附件

孟妍个人简历

孟妍，女，1984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09年7月至今在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特索

道” ）董秘处工作，2011年11月至2013年10月任董秘处主任助理；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任董秘处副主任。本人于2011

年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2011-2A-090）。

本人与三特索道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三特索道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4-9

第一季度

报告

（上接B154版）

股票代码：601388� � �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2014-007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4月23日在公司二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参加本次会议监事应到3名,实到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建昇先生主持，经与

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有利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

4、审议《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3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5、审议《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6、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601388� � �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2014-008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5月15日上午09:00

●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6日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公司拟定于2014年5月15日上午9:00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投票。

（五）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郑和国际酒店会议室（太仓市港口开发区北环路18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6、审议《关于续聘201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2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借款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6日

2014年5月6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

不能出席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和身份证、证券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4年5月12日（含该日）下午4:00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

2014年5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4:00。

3、登记地点：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邮编：215434

4、 会议联系人：叶国梁、王舜铭

5、 联系电话：0512-53703986� � � � � � � � �传真：0512-53703910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本次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相关证件等原件，以便验证入

场；

3、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4、邮政编码：215434

5、联系电话：0512-53703988� � � � �传真：0512-53703950

6、联系人：顾俊磊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授权委托书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二○一四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13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6

关于续聘

2014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

20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借款的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1388� � �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2014-009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现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本着同股同利的原则,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由

公司董事会根据当年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生产经营计划提出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予以执行。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为前提,以维护股东权益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在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下,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

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所占用的资金。

(二)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情况拟定分配预案,独立董事对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分配预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计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或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分红

政策调整或变更方案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利润分配政策执行情况。若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

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利润分配的资

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披露。

(三)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股票与现金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利

润分配,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现金分红的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2、公司该年度资产负债率低于70%。

满足上述条件时，公司该年度应该进行现金分红；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时，公司该年度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

（五）现金分红的时间及比例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

司盈利情况及资金状况提议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

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六）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

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七）出现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八）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对外投资、收购资产、购买设备等重大投资， 以及日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扩大

生产经营规模，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和财务结构、促进公司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公司发展规划目标，最终实现股东

利益最大化。

（九）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在考虑其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现金利润分配政策，具体的方案如下；

1、YE� CHIU� METAL� SMELTING� SDN� BHD（中文译名为怡球金属熔化私人有限公司）：怡球金属熔化私人有

限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2、HARMONY� GROUP� LIMITED（中文译名为和睦集团有限公司）、GOLDCITY� CORPORATION（中文译

名为金城有限公司）：每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净利润全额分配予公司，并依据萨摩亚共和国、香港、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办

理。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本着同股同利的原则,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由公司董事会

根据当年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生产经营计划提出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予以执行。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为前提,以维护股东权益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在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下,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

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所占用的资金。

(二)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情况拟定分配预案,独立董事对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分配预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计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或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分红

政策调整或变更方案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利润分配政策执行情况。若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

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利润分配的资

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披露。

(三)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股票与现金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利

润分配,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在制定现金分红政策时，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

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五)现金分红的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2、公司该年度资产负债率低于70%。

满足上述条件时，公司该年度应该进行现金分红；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时，公司该年度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

(六)现金分红的时间及比例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

司盈利情况及资金状况提议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七)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

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八)出现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九)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对外投资、收购资产、购买设备等重大投资， 以及日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扩大

生产经营规模，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和财务结构、促进公司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公司发展规划目标，最终实现股东

利益最大化。

(十)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在考虑其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现金利润分配政策，具体的方案如下；

1、YE� CHIU� METAL� SMELTING� SDN� BHD（中文译名为怡球金属熔化私人有限公司）：怡球金属熔化私人有

限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2、HARMONY� GROUP� LIMITED（中文译名为和睦集团有限公司）、GOLDCITY� CORPORATION（中文译

名为金城有限公司）：每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净利润全额分配予公司，并依据萨摩亚共和国、香港、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办

理。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1,000万元

现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3,300万元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1,00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股份比例

1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21,960 53.6%

2 WiseLink Investment Holding Co.,Limited 3,050 7.4%

3 Starrl Investment Holding Co.,Limited 1,464 3.6%

4 ZestDeck Investment Holding Co.,Limited 1,464 3.6%

5 PHOENICIA LIMITED 915 2.2%

6

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457.5 1.1%

7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366 0.9%

8

太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366 0.9%

9

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305 0.7%

10

富兰德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152.5 0.4%

11

社会公众股

10,500 25.6%

合计

41,000 100%

现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53,30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上述章程修正议案已经2014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具体办理《公司章程》在工商管理等部门备案变更事宜。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2014年 4 月 2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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